
 

公 告 日 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06 月 02 日 

收 件 者 保健合約廠商 

承 辦 單 位 保健組 

主     旨 轉知 MERS-CoV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國內、外疫情資訊 (2015/05/23 至

2015/06/02) 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份 日期 截止報名日 

二月 
因農曆過年，為期九天假期，   故停辦一

次。 
無開課 

三月(晚上開課) 3/12、3/13、3/14 2/20 

四月(早上開課) 4/16、4/17、4/18 3/20 

五月(早上開課) 5/14、5/15、5/16 4/20 

六月(早上開課) 6/18、6/19、6/20 5/0 

一、國際疫情資訊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 http://www.cdc.gov.tw)  

    南韓出現三次感染 25 人確診 2 死 

    截至 6 月 1 日為止，南韓已有 25 名確診病患、其中 2 人死亡，且在最新增加的 

         6 名病患中，已經出現三次感染（被二次感染者傳染）。雖南韓衛生單位表示仍 

    屬院內感染，但部分病例並非指標病例收治醫院之住院病患，且首爾當地醫院 

    從今(6/2)天開始啟動門急診發燒篩檢，疾管署綜合疫情研判，不排除首爾已發 

    生社區感染。 

     ※南韓 MERS-CoV 確定病例關係圖(附件一) 

    全球已有 23 國出現 MERS-CoV 患者 

    根據歐洲疾病管制局在 5 月 29 日公佈的統計資料，從 2012 年 2 月以來，全世 

    界共有 23 國 1167 人感染 MERS-CoV 病毒，其中 479 人死亡，最近 4 個月新增 

    的確診病患為 165 人。目前 MERS-CoV 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分別是沙烏地阿拉 

    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南韓、約旦、卡達。 

 

二、國內疫情資訊 (摘自疾病管制署新聞稿，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www.cdc.gov.tw) 

    暫無疫情，但因應南韓疫情，提升南韓首爾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自即日(6/2)起提升首爾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至第二級：警示（Alert），呼籲國 

    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非醫療必要避免前往南韓醫療院所。首爾醫院即日起也 

    比照中東地區，被視為 MERS-CoV 流行區，民眾只要在過去 14 日內曾進出首 

爾醫院，返台之後，一旦出現發燒、腹瀉或急性呼吸道等不適症狀，將被當成

疑似病例，必須被隔離專責醫院病房接受檢驗、治療。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病例通報定義(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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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dc.europa.eu/en/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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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南韓 MERS-CoV確定病例關係圖 

 



(附件二)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病例通報定義 

 

一、 臨床條件 

     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一) 急性呼吸道感染，臨床症狀可能包括發燒（≧38℃）及咳嗽。 

     (二) 臨床、放射線診斷或病理學上顯示肺部實質疾病。 

 

二、 檢驗條件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 臨床檢體（如咽喉擦拭液、痰液或下呼吸道抽取液、血液等）分離並鑑定出中東 

          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二) 臨床檢體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三、 流行病學條件 

     發病前14日內，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 曾經與出現症狀的極可能病例或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包括在無適當防護下提供 

          照護、相處、或有呼吸道分泌物、體液之直接接觸，或 

     (二) 具有中東之旅遊或居住史。 

     (三) 具赴韓國首爾地區各級醫療院所就醫、探病等活動史。 

 

四、 通報定義 

     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 

     (一) 符合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或 

     (二) 僅符合臨床條件第(一)項及流行病學條件第(一)項，或 

     (三) 符合檢驗條件。 

 

五、 疾病分類 

     （一）極可能病例： 

           雖未經實驗室檢驗證實，但符合臨床條件，且於發病前14日內，曾經與出現症狀 

           之確定病例有密切接觸者。 

     （二）確定病例： 

           符合檢驗條件。 

 


